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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公路条例(2014修正) 

【法规类别】公路运输  

【发布部门】广东省人大(含常委会)  

【发布日期】2014.11.26  

【实施日期】2009.01.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省级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公路条例 

（2003年1月11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8年7月3
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2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管理条例＞等二十三项法
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4年11月26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
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的建设、养护和管理，促进公路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以下简称公路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路（包括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和公路渡口）的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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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公路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市、县（区）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 

省公路管理机构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对国道、省道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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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所管辖的公路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道、村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国土、工商、公安、水利、环保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交通主管部
门、公路管理机构做好公路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公路规划 

第五条 公路规划的编制和审批，按照公路法执行。 

公路穿越城镇规划区的，其穿越路段的选线定位等应当与当地城镇规划相协调，并征求当地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
意见。 

第六条 规划和新建村镇、开发区、厂矿、学校、集市贸易场所等建筑群，应当与公路用地边界外缘保持以下间距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不少于二百米，县道不少于一百米，乡道不少于五十米；并避免在公路两侧对应进行。 

第七条 规划建设铁路、管线等各类设施涉及跨越、穿越或者与规划公路并行的，应当征得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同意。涉及的规划公路属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的，应当征得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章 建设与养护 

第八条 公路建设应当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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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省的有关规定进行。公路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法人负责制度、招标投标制度、
工程监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和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监督管理制度。 

第九条 公路建设使用土地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公路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标准，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
行，具体实施由工程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按时足额发放各项补偿费用，不得
截留或者挪作他用，并向被征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张榜公布各项补偿费标准、总额等事项。 

不收费公路建设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划拨。 

第十条 具备施工条件的公路建设项目，由公路建设项目法人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交通主管部门
提出施工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第十一条 公路的安全设施、标志、标线和绿化工程，养护配套设施及其用地，按照国家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实施，
并与公路工程同期建设。超出技术标准或者要求增加项目的，由提出单位提供土地和建设、养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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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维护，由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负责。 

不收费公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由建设单位负责；其维护和更新由该公路的养护单位负责。 

公路标志、标线必须清晰、准确、易于识别。通行信息应当提前提示，重要的通行信息应当重复提示。 

第十三条 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分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 

公路建设项目完工后，项目法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交工验收；交工验收合格的，报省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交通主管部门备案，交通主管部门在十五天内未提出异议的，项目法人可以试运营，试运营期
不得超过三年；试运营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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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收费期限。 

试运营期满前，项目法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竣工决算申报审批工作。政府审计、环保等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审计和环
保等单项验收。单项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申请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方可正
式运营。 

公路建设项目竣（交）工验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标准。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公路建设的监督管理，维护公路建设市场秩序
，依法查处公路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路建设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及工程质量问题，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检举、控告。 

第十五条 公路养护应当执行国家和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保持公路良好的技术状
态。公路养护应当积极推向市场，实行管理和养护相分离。 

公路路面养护及有关交通设施维修时，需要封闭半幅路面的，公路养护单位或者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公
路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部门应当共同做好施工现场的车辆疏导工作；需要全封闭路面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部门共同发布通告后实施。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依法管理和保护公路，保障公路的完好
、安全和畅通。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有权检查、制止侵占或者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
施（以下统称路产）等违反公路法和本条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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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在公路、建筑控制区、车辆停放场所、车辆所属单位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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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应当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佩戴统一标志。 

公路监督检查的执法专用车辆，应当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第十八条 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设置路障，摆摊设点，设点修车、洗车，堆放物品，打谷晒粮，积肥制坯及其他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
 

（二）倾倒垃圾余泥，向公路或者利用公路排水设施排污，车辆装载泥砂石、杂物散落路面及其他污染公路的行为
； 

（三）擅自设置广告、标牌，毁坏、擅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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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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